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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 
甲、申論題部分：（50分）

一、依國籍法規定，曾為我國國民配偶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申請歸化之要件為何？並說明其立法理

由。（25 分） 

試題評析

普考《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命題範圍雖明列包括四大相關法規，但今年試題仍循往例，僅就

「國籍法」與「戶籍法」出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則仍僅供參考。

第一題聚焦「國籍法」在 105 年 12 月 21 日修正後，增訂「曾為我國國民配偶」申請歸化之法定

要件，此乃今年模考重點抓題熱區，總複習時亦一再強調，一般考生應都能盡情發揮。

考點命中
1.《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上課講義書，高點文化出版，王肇基編著，頁 13-19。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 18-21。

答：  
國籍法於十八年二月五日制定公布施行，其後歷經四次修正。為保障新住民權益，並落實「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保障人權意旨，立法院特於 105 年 12 月修正國籍法，增訂外國人

或無國籍人曾為中華民國國民配偶者申請歸化之有關規定，以維護婚姻移民者權益。茲依題意分述如下：

(一)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曾為我國國民配偶者申請歸化之法律依據：

1.依最新修訂國籍法第 4 條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具備前條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五款要件，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三年以上，

並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請歸化。」

2.依國籍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五款規定：

「(1)年滿二十歲並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

(2)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

(3)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

(4)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二)曾為我國國民配偶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申請歸化之適用對象：

依最新修訂國籍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3 款規定，此類適用對象包括：

1.曾為中華民國國民配偶，因受家庭暴力離婚且未再婚者。

2.曾為中華民國國民配偶，其配偶死亡後未再婚且有事實足認與其亡故配偶之親屬仍有往來者。

3.曾為中華民國國民配偶，與其亡故配偶婚姻關係已存續二年以上者，不受上述與親屬仍有往來之限制。

4.曾為中華民國國民配偶，對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籍子女，有扶養事實、行使負擔

權利義務或會面交往者。

(三)曾為我國國民配偶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申請歸化之法定要件及證明文件：

1.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

2.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三年以上。

3.年滿二十歲並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

4.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

5.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

6.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7.受家庭暴力之證明文件，如通常保護令、以受家暴為理由判准離婚之離婚判決、因犯家庭暴力罪或違反

保護令罪之刑事判決及檢察官緩起訴處分書、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出具證明等證明文件。

8.婚姻狀況證明，未再婚證明得由居住地村（里）、鄰長、原國人配偶或其親屬開具。

9.有關與亡故配偶之親屬仍有往來之事實，得由申請人自行舉證或由亡故配偶之親屬出具證明文件。

10.扶養事實或會面交往之證明文件，如行使親權方出具證明、社會福利機構出具證明、經法院裁定准予會

面交往、有聲請法院執行交付子女或會面交往等證明文件。

11.符合我國或外國法律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有效成立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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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無國籍人應檢附內政部移民署核發載有「無國籍」之外僑(永久)居留證外，並請檢附其他身分證明文

件，如外國政府核發載明無國籍之旅行身分證件正本。

(四)立法院於 105 年 12 月 9 日三讀通過「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案之立法理由：

1.為保障新住民權益，並落實「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保障人權意

旨，維護婚姻移民者權益，並解決外國人歸化我國國籍實務上之問題。

2.外籍配偶因受家庭暴力離婚且未再婚，或其配偶死亡後未再婚，均屬不可歸責於外籍配偶之事由，如其

具有足認與其配偶之親屬仍往來照顧之低度生活交往關係，應認仍有申請歸化權，始為合理。

3.又對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籍子女，有扶養事實、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會面交往，

或為中華民國國民之監護人或輔助人，均足以表徵其與依賴其照顧、監護之本國國民，有密切的生活互

助關係，亦應認其有申請歸化權，始為合理。

4.為保障受暴、喪偶、或是離婚後負有撫養未成年子女義務的外籍配偶仍能在台穩定生活，比照婚姻存續

中之外籍配偶歸化國籍條件進行歸化，增加特殊歸化條件適用對象。

5.增訂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曾為中華民國國民配偶，經法院核發民事保護令後離婚且未再婚，或其配偶死亡

後未再婚且扶養其配偶之父母者，或對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籍子女，行使負擔權利

義務、監護或輔助者，或經法院選定或改定為中華民國國民之監護人或輔助人者，其歸化要件與婚姻關

係存續中之配偶相同，始為合理。

二、依戶籍法規定，應申請監護登記及輔助登記之要件各為何？其申請人各為何人？（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屬「戶籍法」之基本題型，監護登記與輔助登記有其重要性，105 年高考才剛出題，上課時

即常提醒同學應多注意。本題中規中矩地提問有關「監護登記與輔助登記」之要件及申請人，可

謂輕鬆容易，一般考生應都能應付裕如。因此，在答題論述中，只要分別臚列戶籍法第 11 條、第

12 條及第 35 條之規定即可。但亦因同質等高，彼此得分相近，要在本題勝出則應增補申請程序

及民法有關監護與輔助之規定，始可獲得較高分。

考點命中
1.《國籍與戶政法規》上課講義書，高點文化出版，王肇基編著，頁 4-16～4-17。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二回，王肇基編撰，第 24 頁第 4 題。

答：  
(一)監護登記：

1.監護登記之意義：

依戶籍法第 11 條規定，對於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依法設置、選定、改定、酌定、指定或委

託監護人者，應為監護登記。

2.監護登記之要件：

(1)成年人之監護：依民法第 14 條規定，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

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

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

(2)未成年人之監護：依民法第 1091 條規定，未成年人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其未成年子

女之權利、義務時，應置監護人。

(二)輔助登記：

1.輔助登記之意義：

依戶籍法第 12 條規定，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

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之情事，經法院為輔助之宣告者，應為輔助登記。

2.輔助登記之要件：

(1)依民法第 15 條之 1 規定，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

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

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

(2)依民法第 15 條之 2 規定，受輔助宣告之人為特定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

(三)監護登記與輔助登記之申請人：

1.監護登記之申請人：依戶籍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監護登記，以監護人為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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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輔助登記之申請人：依戶籍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輔助登記，以輔助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為申請人。

3.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依戶籍法第 47 條第 1 項規定，監護登記與輔助登記之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登記

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4.不得以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依戶籍法第 45 條規定，「應辦理戶籍登記事項，無第 29 條至第 32 條、第

33 條第 1 項但書、第 34 條但書、第 36 條、第 40 條、第 41 條及前二條之申請人時，得以利害關係人為

申請人。」文義略過第 35 條，顯見監護登記與輔助登記不得以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

5.戶政事務所得逕為登記：另依戶籍法第 48-2 條規定，監護登記與輔助登記經催告仍不申請者，戶政事務

所應逕行為之。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D 

A 

C 

C 

C 

A 

B 

C 

A 

C 

A 

C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07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4 

 

C 

C 

D 
 
 
 

B 
 

D 
 

B 
 

D 
 
 

A 
 

B 
 
 
 
 

C 
 

C 
 

D 
 
 
 
 

A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